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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
沪科建复〔2023〕20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0275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谢吉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规范高校及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成果转化“作价

入股”市场化发展的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上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按照“四个面向”的要求，牢牢把握“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”

主线，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“双轮驱动”，充分发挥上海

的国家战略叠加优势、长三角一体化区位优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

优势，不断激励强化高校、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源发地的积极性，

努力实现将科学新发现、技术新发明逐步产业化发展进程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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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大科研一线人员创新动能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您的建议对

我市加速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深度融合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。

关于“明确禁止院校方在进行完成许可及专利挂牌转让、 出

售等技术转移、成果转化工作后，在未进行实际出资或提供任何

形式的后续资产支持入股的情况下，在科研团队背后拥有任何形

式上的持有股份或股权”建议。自 2015年以来，国家和本市围绕

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，从法规政策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突破性的

制度和政策举措，显著激发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活力。一是开

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，本市 6

家试点单位可结合单位实际，将归单位所有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

权赋予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，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成为

共同所有权人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已赋权成果近 300项，涉及合同

金额超 3亿元。二是部分高校院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出台相关

内部制度，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转化路径，如上海交通大学开展赋

权改革试点和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，构建完善成果转化

“1+5+20”制度文件体系。上海科技大学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办公

室（TTO），构建面向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创业的创业实践教育平

台和早期融资平台。三是经过多年培育，涌现了中科优势、国科

新研等一批以资本驱动技术转移的专业化细分领域服务机构，如

国科新研聚焦高校早期医学成果，2020年至今已投资并孵化早期

项目十余个，实现技术交易额近 2000万元，累计融资额近 3亿元。

关于“建议院校方与国资委协商成立校内投资基金”建议。近

年本市积极发挥各类投资基金、成果转化基金等作用，帮助院所

成果转化衍生企业解决资金难题。如闵行区设立“大零号湾金融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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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”，集聚基金规模达 300亿元，推动“科技-产业-金融”良性循环；

上海交通大学设立未来母基金，重点支持交大背景的种子期、成

长型科创企业发展，首期规模 10亿元；宝山区联合上海大学科技

园设立环上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，其中区科创母基金出资 20%，

吸引和撬动创投资本。

下阶段市科委将会同其他相关委办，一是进一步优化科技成

果产权制度，面向本市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

业单位，开展扩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

权试点工作，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和负面清单，建立区别

于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制度；健全科研人

员创业企业通道，建立产权界定清晰、收益分配明确的合规发展

机制。二是加速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深度融合。设立市级科技成

果转化引导基金，引导更多社会化投资机构投早、投小，投向前

沿性基础性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成果。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
2023年 5月 10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代表工作处。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年 5月 10日印发


